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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关于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我公司推荐的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我公司已按要求组织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进行了认真讨论，对审核问询函中所有提到

的问题逐项落实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

题，已由各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涉及到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需

要改动部分，已经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提示性说明 

1 如无其他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释义一致 

2 下列披露的数据，除特别注明之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3 本回复凡未特殊说明，尾数合计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4 

本回复正文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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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司业绩。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1）2024 年 1-9 月，

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5,087.60 万元，2024 年，公司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7,446.22

万元；2024 年 9-12 月的收入占比较大；（2）2024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16.28%，净利润增长 84.60%，净利润的上升幅度远高于营业收入。 

请公司：（1）说明 2024 年收入存在季节性特征的原因，是否存在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情形，如有，请列示各报告期 12 月份确认收入的订单客户、

订单内容、金额、占全年收入比重、客户确认验收情况、收入确认依据是否齐

备、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结合客户实际使用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调节收入确认

时点的情形等；（2）说明公司毛利率 2023 年及 2024 年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合理

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原因，公司业绩水平期后是否可持

续；在公司营业收入上涨的情况下，2024 年期间费用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存在跨期调节费用或其他关联方代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1）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2）结合截

止性测试情况及比例，对公司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费用的情况发表明确意

见；（3）对公司成本费用归集、毛利率的核算是否准确，是否存在调节毛利

率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1）说明 2024 年收入存在季节性特征的原因，是否存在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情形，如有，请列示各报告期 12 月份确认收入的订单客户、

订单内容、金额、占全年收入比重、客户确认验收情况、收入确认依据是否齐

备、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结合客户实际使用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调节收入确认

时点的情形等； 

【公司回复】 

1）公司 2024 年度收入季度分布情况 

2024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按季度分布情况如下： 

季度 营业收入金额（万元） 
占年度（期间）收入比重

（%） 

2024 年第一季度 1,500.98 20.16 

2024 年第二季度 1,934.09 25.97 

2024 年第三季度 1,652.52 22.19 

2024 年第四季度 2,358.62 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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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合计 7,446.22 100.00 

 

2024 年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2,358.62 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比重为

31.68%，主要原因系该季度下游客户订单采购量有所增加所致。公司电机产品

属于根据客户订单要求而设计生产的高度定制化产品，每月销售额因客户订单

量变动而有所波动，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江苏雷利（300660）2024 年度营业收入按季度分布情况如

下： 

季度 营业收入金额（万元） 
占年度（期间）收入比重

（%） 

2024 年第一季度 72,164.84 20.51 

2024 年第二季度 90,075.20 25.59 

2024 年第三季度 85,329.14 24.25 

2024 年第四季度 104,356.59 29.65 

2024 年度合计 351,925.76 100.00 

同行业可比公司三协电机（873669）2024 年度营业收入按季度分布情况如

下： 

季度 营业收入金额（万元） 
占年度（期间）收入比重

（%） 

2024 年第一季度 8,667.93 22.27 

2024 年第二季度 10,884.44 27.96 

2024 年第三季度 7,726.31 19.85 

2024 年第四季度 11,646.13 29.92 

2024 年度合计 38,924.81 100.00 

同行业可比公司江苏雷利和三协电机 2024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收入

比重亦有所提高，宝龙电机 2024 年度营业收入季度分布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不存在重大差异。 

2）公司不存在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情形，收入确认依据齐备，应收账

款回款情况良好，所售产品客户均已实际使用，公司不存在调节收入确认时点

的情形。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和 2024 年 12 月公司营业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月份 营业收入金额（元） 占全年营业收入比重（%） 

2022 年 12 月 9,774,089.05 12.76 

2023 年 12 月 8,455,726.09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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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9,812,765.95 13.18 

公司每年在 12 月份销售额占比均有所上升，主要系客户为规避次年 1-2 月

份春节假期对供应商生产经营的影响，客户基于控制采购风险考虑，要求供应

商赶在 12 月份完成生产发货所致。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和 2024 年 12 月公司营业收入占全年收入比重

为 13%左右，较为稳定，不存在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情形，符合公司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 

①2022 年 12 月，公司确认收入的主要订单情况如下： 

订单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金额

（元，不含

税） 

占 2022

年 12 月

份收入比

重（%） 

占 2022

年全年

收入比

重

（%） 

订单内容 
客户确认验

收情况 

收入确

认依据

是否齐

备 

应收账

款的回

款情况

（截至

本问询

函回复

日） 

客户实

际使用

情况 

江苏鼎智智能控

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462,836.08 14.97 1.91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TORMACH INC 1,257,833.47 12.87 1.64 步进电机 
已取得报关

单、提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砺锋机电有

限公司 
849,026.57 8.69 1.11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北京精益致盛科

技有限公司 
714,325.66 7.31 0.93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宁波裕人智能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 
598,938.06 6.13 0.78 步进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深圳市越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682,668.16 6.98 0.89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日照市越疆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497,803.09 5.09 0.65 

伺服电机、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常州迈昇机电有

限公司 
481,497.35 4.93 0.63 步进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天能生命科

学有限公司 
354,424.79 3.63 0.46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南京圣易圣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99,438.50 3.06 0.39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合计 7,198,791.73 73.65 9.40      

②2023 年 12 月，公司确认收入的主要订单情况如下： 

订单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金额

（元，不含

税） 

占 2023

年 12 月

份收入比

重（%） 

占 2023

年全年

收入比

重

（%） 

订单内容 
客户确认验

收情况 

收入确

认依据

是否齐

备 

应收账

款的回

款情况

（截至

本问询

客户实

际使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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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回复

日） 

深圳市越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700,764.58 20.11 2.66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江苏鼎智智能控

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847,815.53 10.03 1.32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砺锋机电有

限公司 
 729,504.43 8.63 1.14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杭州赛亚传动设

备有限公司 
 583,185.85 6.90 0.91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日照市越疆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405,849.47 4.80 0.63 

伺服电机、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常州迈昇机电有

限公司 
 384,432.76 4.55 0.60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常州墨新机电有

限公司 
 380,530.97 4.50 0.59 步进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天能生命科

学有限公司 
 315,265.49 3.73 0.49 

伺服电机、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江苏罗特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66,896.37 3.16 0.42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igus GmbH  259,078.13 3.06 0.40 伺服电机 
已取得报关

单、提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合计 5,873,323.58 69.46 9.17      

③2024 年 12 月，公司确认收入的主要订单情况如下： 

订单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金额

（元，不含

税） 

占 2024

年 12 月

份收入比

重（%） 

占 2024

年全年

收入比

重

（%） 

订单内容 
客户确认验

收情况 

收入确

认依据

是否齐

备 

应收账

款的回

款情况

（截至

本问询

函回复

日） 

客户实

际使用

情况 

杭州赛亚传动设

备有限公司 
 2,098,938.04 21.39 2.82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回款
600,00

0.00 元 

已使用 

深圳市智创电机

有限公司 
 1,433,185.84 14.61 1.92 

伺服电机、

无刷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回款
181,85

0.00 元 

已使用 

深圳市普莱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1,149,690.26 11.72 1.54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回款
198,19

2.00 元 

已使用 

上海砺锋机电有

限公司 
 1,044,246.88 10.64 1.40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日照市越疆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623,655.14 6.36 0.84 

伺服电机、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致贝电子有

限公司 
 333,371.68 3.40 0.45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苏州爱力易达电

气控制技术有限
 318,584.07 3.25 0.43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回款
90,000.

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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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00 元 

常州迈昇机电有

限公司 
 244,888.15 2.50 0.33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igus GmbH  204,911.98 2.09 0.28 伺服电机 
已取得报关

单、提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南京圣易圣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90,333.04 1.94 0.26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合计 7,641,805.08 77.88 10.26      

如上表所示，公司各报告期 12 月份确认收入的订单客户收入金额占全年收

入比重较低，不存在集中在 12 月份确认收入情形。 

公司境内销售以货物送达客户，在客户完成验货并取得验收确认单或对账

单时确认收入，境外销售以货物完成报关，并取得报关单、提单时确认收入，

公司收入确认依据齐备。 

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2022 年 12 月份和 2023 年 12 月份销售款项已

全部收回，2024 年 12 月份销售的部分款项尚未全部收回主要系部分客户因资

金预算安排原因，未及时支付所致。未及时回款客户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款

项无法收回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加强回款催收力度，保持应收账款的良性循环。 

公司产品属于高度定制化产品，所售产品客户均已实际使用，公司不存在

调节收入确认时点的情形。 

（2）说明公司毛利率 2023 年及 2024 年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原因，公司业绩水平期后是否可持续；在公司

营业收入上涨的情况下，2024 年期间费用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跨期

调节费用或其他关联方代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公司回复】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出具的

《审计报告》（编号为中喜财审 2025S01481 号），2024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及

与前两个年度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度（审定数） 2023 年度（审定数） 2022 年度（审定数） 

营业收入 74,462,168.77 64,034,384.92 76,575,078.67 

营业成本 50,889,863.60 45,914,648.86 57,402,615.41 

综合毛利率 31.66% 28.30% 25.04% 

销售费用 833,595.88 1,282,470.19 1,094,9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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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5,804,610.53 7,387,290.96 7,973,311.35 

研发费用 3,150,095.66 2,780,631.96 3,666,708.26 

净利润 12,444,179.56 6,741,080.07 5,199,924.28 

归属于申请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11,367,645.34 5,206,840.97 4,434,522.42 

1）收入变动分析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76,575,078.67 元、

64,034,384.92 元和 74,462,168.77 元。公司营业收入先降后升，2023 年度公司营

业收入有所下滑，下降比例为-16.38%，主要原因系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长放缓，

下游市场整体需求相对疲软下降影响。2024 年度，随着下游客户采购量的增加，

公司营业收入已有所上升，较 2023 年度上升比例为 16.28%。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承接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微特电机产业转

移，现已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先进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优质微特电机制造

企业；同时，我国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微特电机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国内外需求的双重增长带动了我国微特电机行业的快速发展。 

产业分布方面，我国微特电机行业分布大致呈现“东强西弱”格局，行业内

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沿海三大地区，特别是江

苏、浙江、广东等省份。 

公司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市是我国微特电机产业聚集地区之一，拥有

大量微特电机制造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品链，具备

较强的产业基础和产品配套能力，在全国微特电机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常州微特电机行业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售

后服务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不同层次的人才，为行业的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资

源。此外，常州地处经济发达、高校及科研机构聚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

明显的研发区位优势。 

2）毛利率变动分析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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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和 31.66%，呈上升趋势。 

①量化分析如下： 

项目 
2024 年度较 2023 年度变动

情况 

2023 年度较 2022 年度变动

情况 

毛利率变动 3.36% 3.26% 

毛利变动额（元） 2,501,831.14 2,087,145.38 

其中：制造费用-折旧较上年

同期减少影响毛利额（元）

【注 1】 

254,911.78  191,377.69 

生产人员薪酬较上年

同期减少影响毛利额（元）

【注 2】 

 428,536.56 235,862.14 

安全生产费计提较上

年 同 期 减 少 影 响 毛 利 额

（元）【注 3】 

 451,030.05  

销售价格上升影响毛

利额（元）【注 4】 
 526,525.25 215,969.66 

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

影响毛利额（元）【注 5】  
  1,285,610.17 

开模费减少影响毛利额

（元） 
159,482.32  

部分定制化材料采购转

为 自 行 加 工 影 响 毛 利 额

（元） 

145,576.71  

其他因素影响毛利额

（元）【注 6】 
535,768.47 158,325.73 

影响因素总额（元） 2,501,831.14  2,087,145.38 

【注 1】制造费用-折旧减少系因部分生产设备购置时间较久，已提足折旧

所致。 

为满足生产需求，公司亦不断购置新设备，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

度 公 司 购 置 机 器 设 备 金 额 分 别 为 1,181,920.29 元 、1,916,678.28 元 和

3,022,720.21 元。 

【注 2】生产人员薪酬减少主要系生产人员人数有所减少所致。 

所减少的生产人员主要系退休返聘的员工，该些人员因年纪较大，工作效

率低，无法满足公司往高精密、高效能的中高端领域发展战略，因而在其聘用

协议到期后，公司不再续签。 

公司自动化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不断提升，2023 年和 2024 年陆续购置了小



9 

型加工中心、定转子合装设备、自动定位平衡机等，及进行超声波清洗机自动

化改造，普通操作工、清洗工、车间搬运工、装配工等非核心岗位人员需求有

所减少，且公司在生产任务排班时，及时根据各工序工作量进行调整，可有效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从而导致人工成本有所下降。 

公司员工需每天上下班打卡，各工序生产班组长每天统计班组成员出勤情

况、工作量和加班情况，作为核算工资依据。 

公司现有人员配置可满足公司现有订单生产需求，后续根据生产任务量亦

会招聘经验丰富的新员工以补充生产人员。 

【注 3】2023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减少，因而 2024 年依据上年的营业收

入所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相应减少； 

【注 4】2023 年和 2024 年公司因产品附加值上升，产品价格有所提高； 

【注 5】2023 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定子及铁芯、端盖、磁钢和轴较上一

年度采购单价下降约 8%，该些原材料占公司材料采购总额比例约为 50%，直

接材料成本占营业成本比例约为 70%，因此 2023 年度原材料价格下降影响成本

系数约为 2.8%； 

【注 6】公司电机产品均系根据客户要求而高度定制化产品，产品价格波动

及特殊材料和工艺均会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 

②详细分析如下： 

A.公司专注于微特电机行业，产品广泛应用在工业自动化、医疗设备、机

器人、电子半导体、智能安防系统等行业领域。 

本行业下游客户以及下游产品的不同，导致所需微特电机产品在功能、技

术指标、大小尺寸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上述情况决定了本行业需要针对不同客

户的不同产品以及同一客户的不同产品进行定制化生产。客户在下达订单前需

要与微特电机厂商进行需求确认，并由厂商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在

试制产品性能达标后才能进入正式供货阶段。随着下游行业个性化需求不断增

长，本行业具备定制化能力的企业开始从减速机、编码器、轴承、前后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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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法兰、线圈、安装孔、出线方式等方面提供丰富的定制化选项。 

公司产品生产具有“小批量、多批次”的特点，因此公司采用柔性化生产模

式，可以根据下游客户订单需求在不同产品之间快速切换。 

根据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公司根据产品生产成本及预留利润进行定价，各

产品价格不尽相同。 

随着公司产品往高精密、高效能的中高端领域发展，产品能量转换率、使

用寿命、可靠性、控制精度等性能逐步提高，公司在商务谈判中议价能力逐渐

增强，从而使产品定价有所提高，毛利空间上升。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为进入中高端市场，公司加大伺

服电机的生产销售量，伺服电机占营业收入比重逐年上升。伺服电机可使控制

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 

公司电机产品属于根据客户订单要求而设计生产的高度定制化产品，同种

系列电机产品因基座大小、应用领域、精密程度、所需材料特性及客户额外需

求等，销售价格不尽相同。 

公司伺服电机销售平均单价呈上升趋势，主要系客户额外需求增多，产品

附加值上升所致。 

B.微特电机的主要原材料为定子及铁芯、端盖、磁钢、漆包线、漆包线、

轴、编码器和刹车等，原材料成本占产品的生产成本比重较大，因此大宗商品

市场上钢等相关金属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一定影响。 

2023 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降低，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有所下降，从而

导致 2023 年度产品销售毛利率上升幅度较大。 

报告期内,大宗商品钢材价格走势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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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钢网(http://baojia.steelcn.cn)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情况一

致，产品毛利率变动与原材料价格波动相匹配。 

③毛利率同行业对比情况如下： 

宝龙电机电机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类型主要为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电机及配件销

售毛利率分别为 25.00%、28.25%和 31.65%。 

可比公司江苏雷利主要从事家用电器、汽车微特电机、医疗仪器用智能化

组件、工控电机及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

度，江苏雷利工业控制电机及组件（收入占比为 11%左右）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35.07%、39.88%和 39.22%。江苏雷利毛利率高于宝龙电机，主要系江苏雷利为

全球知名的微特电机研发制造企业，并在微特电机领域树立了行业领先地位，

具有较强的客户资源优势，产品精密度、效能更高，从而导致产品盈利空间更

大。 

可比公司卧龙电驱主要从事工业电机及驱动、日用电机及驱动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卧龙电驱工业电机及驱动（收

入占比为 61%左右）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28.41%、29.58%和 29.90%，与宝龙电

机销售毛利率相近。 

可比公司鸣志电器主要从事控制执行元器件及其集成产品的研发和经营。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鸣志电器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收入占

比为 80%左右）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40.63%、39.40%和 38.78%。鸣志电器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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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于宝龙电机，主要系鸣志电器立足于应用的高技术领域、高附加值领域和

新兴市场，从而导致毛利率较高。 

可比公司三协电机主要从事控制类电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2 年度、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三协电机控制类电机（收入占比为 90%以上）销售毛

利率分别为 22.08%、29.26%和 29.12%。2022 年度三协电机毛利率较低，主要

系该年度原材料价格上涨，而三协电机产品销售价格调整滞后，使毛利率下降

较多，及高毛利率产品占比较低所致。 

2023 年度同行业可比公司江苏雷利、卧龙电驱和三协电机销售毛利率均有

所上升，与宝龙电机毛利率变动趋势一致。 

2024 年度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毛利率较 2023 年度无重大变动，宝龙电机销

售毛利率 2024 年度较 2023 年度有所上升主要原因已在该题回复中“毛利率变

动分析”部分进行了详述。 

综上，公司毛利率 2023 年及 2024 年持续上升真实、合理，宝龙电机产品

销售毛利率与下游应用领域相近的可比公司产品毛利率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3）期间费用、净利润变动分析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5,199,924.28 元、

6,741,080.07 元和 12,444,179.56 元，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4,434,522.42 元、5,206,840.97 元和和 11,367,645.34 元。 

2023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22 年度上升 772,318.55 元，

主要系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由 2022 年度的 25.04%上升至 2023 年度的 28.30%所

致。 

2024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23 年度上升 6,160,804.37

元，主要原因如下： 

项目  2024 年度较 2023 年度变动情况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变动

额（元）  
6,160,804.37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收入及毛利率变动影响毛利额（元） 5,452,5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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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差旅费减少（元） 141,135.01 

销售费用-业务宣传费（主要为参展费）

减少（元） 
353,445.41 

   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减少（元）  239,066.50 

   管理费用-办公费减少（元）  173,602.74 

管理费用-聘请中介机构费减少（元）  508,761.43 

   管理费用-咨询服务费减少（元）  143,168.70 

影响因素合计（元）  7,011,748.90 

2024 年度，公司差旅费和业务招待费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客户较为稳定，

为加强费用管理，降本增效，销售人员出差有所减少及减少不必要业务招待支

出所致。 

2024 年度，业务宣传费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客户较为稳定，该期间展会

费减少幅度较大所致。 

办公费主要为电话电信费、办公耗材费、日常办公用品费、会员费、年费

等，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具有必要性。公司将严格控制费用开支，以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 

聘请中介机构费主要为审计费、律师费、财税筹划费、专利代理费、认证

费等。公司为实现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规范化、资本市场运作的发展经营理念、

战略规划和行业品牌资质建设，公司积极申请新三板挂牌和资质申请工作，由

于公司整体对资本市场和资质申请工作的陌生，公司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新三板挂牌和资质申请工作中导致中介机构的服务费用较

高。 

咨询服务费主要为团体标准制定服务费、申报省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认定咨询费、环评咨询费、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咨询费、产学研咨询服务费、生

产安全标准化制定咨询费等。该费用系公司为提升企业资质、标准化等而产生，

非连续产生，因而 2024 年度有所降低。 

综上，公司 2024 年度盈利情况良好，业绩真实、合理，不存在调节利润情

形。2024 年期间费用下降真实、合理，不存在跨期调节费用或其他关联方代为

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4）公司业绩水平期后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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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需求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变化，更多消费倾向于购买便携的小型化产

品，诸多行业的产品设计日趋小型化。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信息产品和消

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小型化、轻薄化、便捷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并不断发展，下

游市场产品对其配套的电机部件也提出小型化的要求，倒逼微特电机行业进一

步优化电机结构设计，攻克制造关键技术，开展新材料研发，进而实现高合格

率和高品质小型化微特电机的批量生产，以满足下游市场对微特电机控制精度

高、稳定性好、功率密度大、重量轻等性能的要求。 

我国正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推动工业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加速发

展，各行业对生产技术及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为微特电机行业发展带

来更多挑战和机遇。随着我国工业领域自动化、农业产业科技化、家庭生活智

能化的持续推进，智能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无人机、

智能家居等领域逐渐兴起，而微特电机作为各领域支撑产品，以及系统中不可

缺少的执行元件和动力元件，行业规模也随之快速增长。 

宝龙电机在稳固现有客户和应用领域收入的基础上，针对新兴行业市场，

公司在人形机器人、智能农机装备、智能门机系统、智能电动工具、网络信号

跟踪器、3C 产品自动化生产设备、伺服驱动系统等领域都进行了布局。 

①人形机器人领域 

公司产品已大量应用在机器人重要关节处，为机器人核心部件。公司依托

现有机器人行业核心客户，以及全品类微特电机产品研发技术和研发经验，研

发战略着重向机器人领域聚焦，并全面布局与各类机器人产品适配的高性能电

机产品。 

人形机器人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疗、零售和制造等多个行业，因为它们

能够执行自动化任务、与人类进行灵活互动并提供运营效率。随着人工智能

（AI）、机器学习（ML）、自然语言处理（NLP）和计算机视觉（CV）等技

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人形机器人市场的增长。公司将持续投入研发，推动

公司的产品伺服电机在人形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人形机器人市场将成为公司收入新增长点，2024 年度已小批量生产销售并

得到客户认可，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5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收入 1000 万

元。 

②智能农机装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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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明确提出“到 2027 年，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取得突破，农机装备补短板取得阶段性成效。”、“推进农机装备全程全面

升级。加强大型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等农机装备和关键零部

件研发应用，加快实现国产农机装备全面支撑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推进老旧农

机报废更新，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打造重要农机装备产业集群，建立上下游稳

定配套、工程电子等领域相关企业协同参与的产业格局。”。 

作为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已成为当下农业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和产业发展的热点。我国农机装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持续推进，

北斗导航、5G、大数据等技术已经在农业生产一线发挥作用，植保无人机、自

动驾驶拖拉机、无人插秧机、无人联合收割机等智能化农机装备应用越来越广

泛，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正不断提高。 

智能农机装备是集成了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大数据、传感器

网络等先进技术的农业机械，旨在通过自动化、精准化操作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与可持续性。 

公司电机产品已在无人收割机、无人插秧机、无人播种机等设备逐步大量

应用。报告期后至 2025 年 5 月底公司已获智能农机装备电机订单不含税金额为

247 万元（于 2025 年确认收入部分），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500 万元，2026 年

预计新增收入 1000 万元。 

③智能门机系统领域 

智能门机系统作为一种通道阻挡装置（通道管理设备），用于管理人流并

规范行人出入，主要应用于地铁、海关、机场、高铁、收费检票等出入口通道

处。 

公司应用于智能门机系统的电机测试寿命为 1000 万次，噪音 42 分贝，具

有较强的性能竞争优势，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3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收入

500 万元。 

④智能电动工具领域 

公司为智能电动工具开发的微型伺服电机已通过性能测试，主要应用于新

能源电动汽车的电池包组装上，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1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

增收入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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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网络信号跟踪器领域 

公司为网络信号跟踪器开发的电机产品主要应用于旋转基站天线中，报告

期后至 2025 年 5 月底公司已获网络信号跟踪器电机订单不含税金额为 329 万元

（于 2025 年确认收入部分），在 2024 年实现收入的基础上，2025 年预计新增

收入 2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收入 700 万元。 

⑥3C 产品自动化生产设备领域 

3C 产品即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和消费电子产品

（ConsumerElectronic）三类电子产品的简称。 

3C 产品生产领域系公司新进入的行业领域，报告期后至 2025 年 5 月底公

司已获 3C 产品生产领域电机订单不含税金额为 69 万元（于 2025 年确认收入部

分）。公司应用于电子产品生产线、手机装配线、蜘蛛手机器人等自动化领域

的电机产品预计 2025 年新增收入 1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收入 500 万元。 

⑦加大伺服驱动系统业务布局 

伺服驱动器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一种控制器，属于伺服系统的一部分，

主要应用于高精度的定位系统。一般是通过位置、速度和力矩三种方式对伺服

马达进行控制，实现高精度的传动系统定位。 

作为电机驱动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将加大伺服驱动系统业务布局，

构建技术壁垒。公司驱动系统 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2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

收入 400 万元。 

综上，公司在稳固现有客户和应用领域收入的基础上，公司产品已进入新

兴行业领域，作为公司收入新增长点，将有效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公司业绩水

平期后具有可持续性。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1）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1）获取公司销售明细台账，以核查公司收入季度分布情况，各报告期

12 月份确认收入客户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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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取各报告期 12 月份确认收入的销售合同/订单、记账凭证、销售发

票、出库单、验收确认单、报关单及提单等资料，以核查收入确认依据是否齐

全； 

（3）获取应收账款回款单据，以核查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4）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以核查公司毛利率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原因； 

（5）进行收入截止性测试和期间费用截止性测试，以核查是否存在跨期调

节收入、费用情形； 

（6）获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银行流水，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

关联方代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7）访谈公司管理层，以核查公司业绩水平期后是否可持续，及报告期各

期 12 月份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 

（8）获取公司期后订单明细，以核查公司期后业绩情况。 

（二）事实依据 

（1）销售明细台账； 

（2）销售合同/订单、记账凭证、销售发票、出库单、验收确认单、报关

单及提单等资料； 

（3）应收账款回款单据； 

（4）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5）收入截止性测试和期间费用截止性测试； 

（6）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银行流水； 

（7）访谈记录； 

（8）公司期后订单明细。 

（三）分析过程 

（1）公司 2024 年度收入季度分布情况 

经核查公司销售明细台账，2024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按季度分布情况如下： 

季度 营业收入金额（万元） 
占年度（期间）收入比重

（%） 

2024 年第一季度 1,500.98 20.16 

2024 年第二季度 1,934.09 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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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三季度 1,652.52 22.19 

2024 年第四季度 2,358.62 31.68 

2024 年度合计 7,446.22 100.00 

 

2024 年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2,358.62 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比重为

31.68%，主要原因系该季度下游客户订单采购量有所增加所致。公司电机产品

属于根据客户订单要求而设计生产的高度定制化产品，每月销售额因客户订单

量变动而有所波动，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经核查，同行业可比公司江苏雷利（300660）2024 年度营业收入按季度分

布情况如下： 

季度 营业收入金额（万元） 
占年度（期间）收入比重

（%） 

2024 年第一季度 72,164.84 20.51 

2024 年第二季度 90,075.20 25.59 

2024 年第三季度 85,329.14 24.25 

2024 年第四季度 104,356.59 29.65 

2024 年度合计 351,925.76 100.00 

经核查，同行业可比公司三协电机（873669）2024 年度营业收入按季度分

布情况如下： 

季度 营业收入金额（万元） 
占年度（期间）收入比重

（%） 

2024 年第一季度 8,667.93 22.27 

2024 年第二季度 10,884.44 27.96 

2024 年第三季度 7,726.31 19.85 

2024 年第四季度 11,646.13 29.92 

2024 年度合计 38,924.81 100.00 

同行业可比公司江苏雷利和三协电机 2024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收入

比重亦有所提高，宝龙电机 2024 年度营业收入季度分布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不存在重大差异。 

（2）公司不存在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情形，收入确认依据齐备，应收

账款回款情况良好，所售产品客户均已实际使用，公司不存在调节收入确认时

点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销售明细台账，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和 2024 年 12 月公

司营业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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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营业收入金额（元） 占全年营业收入比重（%） 

2022 年 12 月 9,774,089.05 12.76 

2023 年 12 月 8,455,726.09 13.20 

2024 年 12 月 9,812,765.95 13.18 

公司每年在 12 月份销售额占比均有所上升，主要系客户为规避次年 1-2 月

份春节假期对供应商生产经营的影响，客户基于控制采购风险考虑，要求供应

商赶在 12 月份完成生产发货所致。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和 2024 年 12 月公司营业收入占全年收入比重

为 13%左右，较为稳定，不存在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情形，符合公司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 

①2022 年 12 月，公司确认收入的主要订单情况如下： 

订单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金额

（元，不含

税） 

占 2022

年 12 月

份收入比

重（%） 

占 2022

年全年

收入比

重

（%） 

订单内容 
客户确认验

收情况 

收入确

认依据

是否齐

备 

应收账

款的回

款情况

（截至

本问询

函回复

日） 

客户实

际使用

情况 

江苏鼎智智能控

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462,836.08 14.97 1.91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TORMACH INC 1,257,833.47 12.87 1.64 步进电机 
已取得报关

单、提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砺锋机电有

限公司 
849,026.57 8.69 1.11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北京精益致盛科

技有限公司 
714,325.66 7.31 0.93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宁波裕人智能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 
598,938.06 6.13 0.78 步进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深圳市越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682,668.16 6.98 0.89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日照市越疆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497,803.09 5.09 0.65 

伺服电机、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常州迈昇机电有

限公司 
481,497.35 4.93 0.63 步进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天能生命科

学有限公司 
354,424.79 3.63 0.46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南京圣易圣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99,438.50 3.06 0.39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合计 7,198,791.73 73.65 9.40      

②2023 年 12 月，公司确认收入的主要订单情况如下： 

订单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金额

（元，不含

占 2023

年 12 月

占 2023

年全年
订单内容 

客户确认验

收情况 

收入确

认依据

应收账

款的回

客户实

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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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份收入比

重（%） 

收入比

重

（%） 

是否齐

备 

款情况

（截至

本问询

函回复

日） 

情况 

深圳市越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700,764.58 20.11 2.66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江苏鼎智智能控

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847,815.53 10.03 1.32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砺锋机电有

限公司 
 729,504.43 8.63 1.14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杭州赛亚传动设

备有限公司 
 583,185.85 6.90 0.91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日照市越疆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405,849.47 4.80 0.63 

伺服电机、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常州迈昇机电有

限公司 
 384,432.76 4.55 0.60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常州墨新机电有

限公司 
 380,530.97 4.50 0.59 步进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天能生命科

学有限公司 
 315,265.49 3.73 0.49 

伺服电机、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江苏罗特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66,896.37 3.16 0.42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igus GmbH  259,078.13 3.06 0.40 伺服电机 
已取得报关

单、提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合计 5,873,323.58 69.46 9.17      

③2024 年 12 月，公司确认收入的主要订单情况如下： 

订单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金额

（元，不含

税） 

占 2024

年 12 月

份收入比

重（%） 

占 2024

年全年

收入比

重

（%） 

订单内容 
客户确认验

收情况 

收入确

认依据

是否齐

备 

应收账

款的回

款情况

（截至

本问询

函回复

日） 

客户实

际使用

情况 

杭州赛亚传动设

备有限公司 
 2,098,938.04 21.39 2.82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回款
600,00

0.00 元 

已使用 

深圳市智创电机

有限公司 
 1,433,185.84 14.61 1.92 

伺服电机、

无刷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回款
181,85

0.00 元 

已使用 

深圳市普莱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1,149,690.26 11.72 1.54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回款
198,19

2.00 元 

已使用 

上海砺锋机电有

限公司 
 1,044,246.88 10.64 1.40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日照市越疆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623,655.14 6.36 0.84 

伺服电机、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上海致贝电子有  333,371.68 3.40 0.45 电机配件 已取得验收 是 已全部 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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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确认单 回款 

苏州爱力易达电

气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 

 318,584.07 3.25 0.43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回款
90,000.

00 元 

已使用 

常州迈昇机电有

限公司 
 244,888.15 2.50 0.33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igus GmbH  204,911.98 2.09 0.28 伺服电机 
已取得报关

单、提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南京圣易圣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90,333.04 1.94 0.26 伺服电机 

已取得验收

确认单 
是 

已全部

回款 
已使用 

合计 7,641,805.08 77.88 10.26      

如上表所示，公司各报告期 12 月份确认收入的订单客户收入金额占全年收

入比重较低，不存在集中在 12 月份确认收入情形。 

经核查，公司境内销售以货物送达客户，在客户完成验货并取得验收确认

单或对账单时确认收入，境外销售以货物完成报关，并取得报关单、提单时确

认收入，公司收入确认依据齐备。 

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2022 年 12 月份和 2023 年 12 月份销售款项已

全部收回，2024 年 12 月份销售的部分款项尚未全部收回主要系部分客户因资

金预算安排原因，未及时支付所致。未及时回款客户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款

项无法收回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加强回款催收力度，保持应收账款的良性循环。 

公司产品属于高度定制化产品，所售产品客户均已实际使用，公司不存在

调节收入确认时点的情形。 

（3）公司毛利率 2023 年及 2024 年持续上升真实、合理，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公司业绩水平期后可持续；公司 2024 年期间费用下降

真实、合理，不存在跨期调节费用或其他关联方代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出具的

《审计报告》（编号为中喜财审 2025S01481 号），2024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及

与前两个年度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度（审定数） 2023 年度（审定数） 2022 年度（审定数） 

营业收入 74,462,168.77 64,034,384.92 76,575,078.67 

营业成本 50,889,863.60 45,914,648.86 57,402,615.41 

综合毛利率 31.66% 28.30% 25.04% 

销售费用 833,595.88 1,282,470.19 1,094,990.22 

管理费用 5,804,610.53 7,387,290.96 7,973,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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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3,150,095.66 2,780,631.96 3,666,708.26 

净利润 12,444,179.56 6,741,080.07 5,199,924.28 

归属于申请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11,367,645.34 5,206,840.97 4,434,522.42 

1）收入变动分析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76,575,078.67 元、

64,034,384.92 元和 74,462,168.77 元。公司营业收入先降后升，2023 年度公司营

业收入有所下滑，下降比例为-16.38%，主要原因系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长放缓，

下游市场整体需求相对疲软下降影响。2024 年度，随着下游客户采购量的增加，

公司营业收入已有所上升，较 2023 年度上升比例为 16.28%。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承接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微特电机产业转

移，现已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先进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优质微特电机制造

企业；同时，我国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微特电机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国内外需求的双重增长带动了我国微特电机行业的快速发展。 

产业分布方面，我国微特电机行业分布大致呈现“东强西弱”格局，行业内

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沿海三大地区，特别是江

苏、浙江、广东等省份。 

公司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市是我国微特电机产业聚集地区之一，拥有

大量微特电机制造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品链，具备

较强的产业基础和产品配套能力，在全国微特电机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常州微特电机行业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售

后服务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不同层次的人才，为行业的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资

源。此外，常州地处经济发达、高校及科研机构聚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

明显的研发区位优势。 

2）毛利率变动分析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5.04%、

28.30%和 31.66%，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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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量化分析如下： 

项目 
2024 年度较 2023 年度变动

情况 

2023 年度较 2022 年度变动

情况 

毛利率变动 3.36% 3.26% 

毛利变动额（元） 2,501,831.14 2,087,145.38 

其中：制造费用-折旧较上年

同期减少影响毛利额（元）

【注 1】 

254,911.78  191,377.69 

生产人员薪酬较上年

同期减少影响毛利额（元）

【注 2】 

 428,536.56 235,862.14 

安全生产费计提较上

年 同 期 减 少 影 响 毛 利 额

（元）【注 3】 

 451,030.05  

销售价格上升影响毛

利额（元）【注 4】 
 526,525.25 215,969.66 

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

影响毛利额（元）【注 5】  
  1,285,610.17 

开模费减少影响毛利额

（元） 
159,482.32  

部分定制化材料采购转

为 自 行 加 工 影 响 毛 利 额

（元） 

145,576.71  

其他因素影响毛利额

（元）【注 6】 
535,768.47 158,325.73 

影响因素总额（元） 2,501,831.14  2,087,145.38 

【注 1】制造费用-折旧减少系因部分生产设备购置时间较久，已提足折旧

所致。 

为满足生产需求，公司亦不断购置新设备，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

度 公 司 购 置 机 器 设 备 金 额 分 别 为 1,181,920.29 元 、1,916,678.28 元 和

3,022,720.21 元。 

【注 2】生产人员薪酬减少主要系生产人员人数有所减少所致。 

所减少的生产人员主要系退休返聘的员工，该些人员因年纪较大，工作效

率低，无法满足公司往高精密、高效能的中高端领域发展战略，因而在其聘用

协议到期后，公司不再续签。 

公司自动化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不断提升，2023 年和 2024 年陆续购置了小

型加工中心、定转子合装设备、自动定位平衡机等，及进行超声波清洗机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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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造，普通操作工、清洗工、车间搬运工、装配工等非核心岗位人员需求有

所减少，且公司在生产任务排班时，及时根据各工序工作量进行调整，可有效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从而导致人工成本有所下降。 

公司员工需每天上下班打卡，各工序生产班组长每天统计班组成员出勤情

况、工作量和加班情况，作为核算工资依据。 

公司现有人员配置可满足公司现有订单生产需求，后续根据生产任务量亦

会招聘经验丰富的新员工以补充生产人员。 

【注 3】2023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减少，因而 2024 年依据上年的营业收

入所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相应减少； 

【注 4】2023 年和 2024 年公司因产品附加值上升，产品价格有所提高； 

【注 5】2023 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定子及铁芯、端盖、磁钢和轴较上一

年度采购单价下降约 8%，该些原材料占公司材料采购总额比例约为 50%，直

接材料成本占营业成本比例约为 70%，因此 2023 年度原材料价格下降影响成本

系数约为 2.8%； 

【注 6】公司电机产品均系根据客户要求而高度定制化产品，产品价格波动

及特殊材料和工艺均会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 

②详细分析如下： 

A.公司专注于微特电机行业，产品广泛应用在工业自动化、医疗设备、机

器人、电子半导体、智能安防系统等行业领域。  

本行业下游客户以及下游产品的不同，导致所需微特电机产品在功能、技

术指标、大小尺寸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上述情况决定了本行业需要针对不同客

户的不同产品以及同一客户的不同产品进行定制化生产。客户在下达订单前需

要与微特电机厂商进行需求确认，并由厂商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在

试制产品性能达标后才能进入正式供货阶段。随着下游行业个性化需求不断增

长，本行业具备定制化能力的企业开始从减速机、编码器、轴承、前后出轴、

前后法兰、线圈、安装孔、出线方式等方面提供丰富的定制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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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生产具有“小批量、多批次”的特点，因此公司采用柔性化生产模

式，可以根据下游客户订单需求在不同产品之间快速切换。 

根据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公司根据产品生产成本及预留利润进行定价，各

产品价格不尽相同。 

随着公司产品往高精密、高效能的中高端领域发展，产品能量转换率、使

用寿命、可靠性、控制精度等性能逐步提高，公司在商务谈判中议价能力逐渐

增强，从而使产品定价有所提高，毛利空间上升。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为进入中高端市场，公司加大伺

服电机的生产销售量，伺服电机占营业收入比重逐年上升。伺服电机可使控制

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 

公司电机产品属于根据客户订单要求而设计生产的高度定制化产品，同种

系列电机产品因基座大小、应用领域、精密程度、所需材料特性及客户额外需

求等，销售价格不尽相同。 

公司伺服电机销售平均单价呈上升趋势，主要系客户额外需求增多，产品

附加值上升所致。 

B.微特电机的主要原材料为定子及铁芯、端盖、磁钢、漆包线、漆包线、

轴、编码器和刹车等，原材料成本占产品的生产成本比重较大，因此大宗商品

市场上钢等相关金属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一定影响。 

2023 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降低，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有所下降，从而

导致 2023 年度产品销售毛利率上升幅度较大。 

报告期内,大宗商品钢材价格走势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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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钢网(http://baojia.steelcn.cn)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情况一

致，产品毛利率变动与原材料价格波动相匹配。 

③毛利率同行业对比情况如下： 

宝龙电机电机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类型主要为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电机及配件销

售毛利率分别为 25.00%、28.25%和 31.65%。 

经核查，可比公司江苏雷利主要从事家用电器、汽车微特电机、医疗仪器

用智能化组件、工控电机及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江苏雷利工业控制电机及组件（收入占比为 11%左右）销售毛利率

分别为 35.07%、39.88%和 39.22%。江苏雷利毛利率高于宝龙电机，主要系江

苏雷利为全球知名的微特电机研发制造企业，并在微特电机领域树立了行业领

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客户资源优势，产品精密度、效能更高，从而导致产品盈

利空间更大。 

经核查，可比公司卧龙电驱主要从事工业电机及驱动、日用电机及驱动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卧龙电驱工业电机及

驱动（收入占比为 61%左右）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28.41%、29.58%和 29.90%，

与宝龙电机销售毛利率相近。 

经核查，可比公司鸣志电器主要从事控制执行元器件及其集成产品的研发

和经营。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鸣志电器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

（收入占比为 80%左右）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40.63%、39.40%和 38.78%。鸣志

电器毛利率高于宝龙电机，主要系鸣志电器立足于应用的高技术领域、高附加

值领域和新兴市场，从而导致毛利率较高。 

经核查，可比公司三协电机主要从事控制类电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三协电机控制类电机（收入占比为 90%以

上）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22.08%、29.26%和 29.12%。2022 年度三协电机毛利率

较低，主要系该年度原材料价格上涨，而三协电机产品销售价格调整滞后，使

毛利率下降较多，及高毛利率产品占比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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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同行业可比公司江苏雷利、卧龙电驱和三协电机销售毛利率均有

所上升，与宝龙电机毛利率变动趋势一致。 

2024 年度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毛利率较 2023 年度无重大变动，宝龙电机销

售毛利率 2024 年度较 2023 年度有所上升主要原因已在该题回复中“毛利率变

动分析”部分进行了详述。 

综上，宝龙电机产品销售毛利率与下游应用领域相近的可比公司产品毛利

率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3）期间费用、净利润变动分析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5,199,924.28 元、

6,741,080.07 元和 12,444,179.56 元，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4,434,522.42 元、5,206,840.97 元和和 11,367,645.34 元。 

2023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22 年度上升 772,318.55 元，

主要系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由 2022 年度的 25.04%上升至 2023 年度的 28.30%所

致。 

2024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23 年度上升 6,160,804.37

元，主要原因如下： 

项目  2024 年度较 2023 年度变动情况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变动

额（元）  
6,160,804.37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收入及毛利率变动影响毛利额（元） 5,452,569.11 

销售费用-差旅费减少（元） 141,135.01 

销售费用-业务宣传费（主要为参展费）

减少（元） 
353,445.41 

  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减少（元）  239,066.50 

  管理费用-办公费减少（元）  173,602.74 

管理费用-聘请中介机构费减少（元）  508,761.43 

  管理费用-咨询服务费减少（元）  143,168.70 

影响因素合计（元）  7,011,748.90 

2024 年度，公司差旅费和业务招待费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客户较为稳定，

为加强费用管理，降本增效，销售人员出差有所减少及减少不必要业务招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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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致。 

2024 年度，业务宣传费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客户较为稳定，该期间展会

费减少幅度较大所致。 

办公费主要为电话电信费、办公耗材费、日常办公用品费、会员费、年费

等，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具有必要性。公司将严格控制费用开支，以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 

聘请中介机构费主要为审计费、律师费、财税筹划费、专利代理费、认证

费等。公司为实现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规范化、资本市场运作的发展经营理念、

战略规划和行业品牌资质建设，公司积极申请新三板挂牌和资质申请工作，由

于公司整体对资本市场和资质申请工作的陌生，公司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新三板挂牌和资质申请工作中导致中介机构的服务费用较

高。 

咨询服务费主要为团体标准制定服务费、申报省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认定咨询费、环评咨询费、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咨询费、产学研咨询服务费、生

产安全标准化制定咨询费等。该费用系公司为提升企业资质、标准化等而产生，

非连续产生，因而 2024 年度有所降低。 

4）不存在跨期调节费用或其他关联方代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主办券商选取了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各期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各 1 个

月确认费用（包含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的项目，获取

其记账凭证、发票、合同、原始单据等文件进行核查，核查期间费用是否记录

于正确的会计期间，核查比例为 90%左右。 

经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进行截止性测试，公司期

间费用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不存在跨期调节费用情形。 

主办券商对资金流水核查的自然人对象包括申请挂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为确保公司相关人员提供的银行账户的完整性，主办券商项目组获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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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个人银行流水账户完整性承诺，并通过“云闪

付 APP”查询、流水账户交叉比对等方式核查公司相关人员提供的银行账户的

完整性。上述银行账户数量已包含除信用卡外以本人名义开立的所有储蓄账户。

上述核查范围、核查程序能保证公司相关人员资金流水核查账户的完整性和流

水核查的充分性。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及期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代宝龙电机进行收取销售货款、支付采购款项或其他与

公司业务相关的款项往来等情形；不存在代宝龙电机支付成本、费用或者采用

无偿或不公允的交易价格向宝龙电机提供经济资源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不

存在通过其他方式与宝龙电机的客户或供应商发生异常交易往来或输送商业利

益的情形；宝龙电机不存在资金闭环回流、不存在体外资金循环形成销售回款

或股份代持等情形；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情形；不存在未纳入会计报表

核算的账外成本或费用；宝龙电机内部控制健全有效、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

报风险。 

综上，公司 2024 年度盈利情况良好，业绩真实、合理，不存在调节利润情

形。2024 年期间费用下降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跨期调节费用或其他关联方代为

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5）公司业绩水平期后具有可持续性 

消费者需求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变化，更多消费倾向于购买便携的小型化产

品，诸多行业的产品设计日趋小型化。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信息产品和消

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小型化、轻薄化、便捷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并不断发展，下

游市场产品对其配套的电机部件也提出小型化的要求，倒逼微特电机行业进一

步优化电机结构设计，攻克制造关键技术，开展新材料研发，进而实现高合格

率和高品质小型化微特电机的批量生产，以满足下游市场对微特电机控制精度

高、稳定性好、功率密度大、重量轻等性能的要求。 

我国正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推动工业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加速发

展，各行业对生产技术及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为微特电机行业发展带

来更多挑战和机遇。随着我国工业领域自动化、农业产业科技化、家庭生活智

能化的持续推进，智能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无人机、



30 

智能家居等领域逐渐兴起，而微特电机作为各领域支撑产品，以及系统中不可

缺少的执行元件和动力元件，行业规模也随之快速增长。 

经访谈公司管理层及核查公司期后订单情况，宝龙电机在稳固现有客户和

应用领域收入的基础上，针对新兴行业市场，公司在人形机器人、智能农机装

备、智能门机系统、智能电动工具、网络信号跟踪器、3C 产品自动化生产设备、

伺服驱动系统等领域都进行了布局。 

①人形机器人领域 

公司产品已大量应用在机器人重要关节处，为机器人核心部件。公司依托

现有机器人行业核心客户，以及全品类微特电机产品研发技术和研发经验，研

发战略着重向机器人领域聚焦，并全面布局与各类机器人产品适配的高性能电

机产品。 

人形机器人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疗、零售和制造等多个行业，因为它们

能够执行自动化任务、与人类进行灵活互动并提供运营效率。随着人工智能

（AI）、机器学习（ML）、自然语言处理（NLP）和计算机视觉（CV）等技

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人形机器人市场的增长。公司将持续投入研发，推动

公司的产品伺服电机在人形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人形机器人市场将成为公司收入新增长点，2024 年度已小批量生产销售并

得到客户认可，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5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收入 1000 万

元。 

②智能农机装备领域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明确提出“到 2027 年，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取得突破，农机装备补短板取得阶段性成效。”、“推进农机装备全程全面

升级。加强大型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等农机装备和关键零部

件研发应用，加快实现国产农机装备全面支撑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推进老旧农

机报废更新，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打造重要农机装备产业集群，建立上下游稳

定配套、工程电子等领域相关企业协同参与的产业格局。”。 

作为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已成为当下农业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和产业发展的热点。我国农机装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持续推进，

北斗导航、5G、大数据等技术已经在农业生产一线发挥作用，植保无人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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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驾驶拖拉机、无人插秧机、无人联合收割机等智能化农机装备应用越来越广

泛，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正不断提高。 

智能农机装备是集成了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大数据、传感器

网络等先进技术的农业机械，旨在通过自动化、精准化操作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与可持续性。 

公司电机产品已在无人收割机、无人插秧机、无人播种机等设备逐步大量

应用。报告期后至 2025 年 5 月底公司已获智能农机装备电机订单不含税金额为

247 万元（于 2025 年确认收入部分），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500 万元，2026 年

预计新增收入 1000 万元。 

③智能门机系统领域 

智能门机系统作为一种通道阻挡装置（通道管理设备），用于管理人流并

规范行人出入，主要应用于地铁、海关、机场、高铁、收费检票等出入口通道

处。 

公司应用于智能门机系统的电机测试寿命为 1000 万次，噪音 42 分贝，具

有较强的性能竞争优势，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3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收入

500 万元。 

④智能电动工具领域 

公司为智能电动工具开发的微型伺服电机已通过性能测试，主要应用于新

能源电动汽车的电池包组装上，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1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

增收入 500 万元。 

⑤网络信号跟踪器领域 

公司为网络信号跟踪器开发的电机产品主要应用于旋转基站天线中，报告

期后至 2025 年 5 月底公司已获网络信号跟踪器电机订单不含税金额为 329 万元

（于 2025 年确认收入部分），在 2024 年实现收入的基础上，2025 年预计新增

收入 2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收入 700 万元。 

⑥3C 产品自动化生产设备领域 

3C 产品即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和消费电子产品

（ConsumerElectronic）三类电子产品的简称。 

3C 产品生产领域系公司新进入的行业领域，报告期后至 2025 年 5 月底公

司已获 3C 产品生产领域电机订单不含税金额为 69 万元（于 2025 年确认收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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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应用于电子产品生产线、手机装配线、蜘蛛手机器人等自动化领域

的电机产品预计 2025 年新增收入 1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收入 500 万元。 

⑦加大伺服驱动系统业务布局 

伺服驱动器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一种控制器，属于伺服系统的一部分，

主要应用于高精度的定位系统。一般是通过位置、速度和力矩三种方式对伺服

马达进行控制，实现高精度的传动系统定位。 

作为电机驱动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将加大伺服驱动系统业务布局，

构建技术壁垒。公司驱动系统 2025 年预计新增收入 200 万元，2026 年预计新增

收入 400 万元。 

综上，公司在稳固现有客户和应用领域收入的基础上，公司产品已进入新

兴行业领域，作为公司收入新增长点，将有效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公司业绩水

平期后具有可持续性。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1）2024 年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占比

较高，主要原因系该季度下游客户订单采购量有所增加所致；（2）公司不存在

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情形，收入确认依据齐备，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所

售产品客户均已实际使用，公司不存在调节收入确认时点的情形；（3）公司毛

利率 2023 年及 2024 年持续上升真实、合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具有

合理性；公司业绩水平期后可持续；公司 2024 年期间费用下降真实、合理，不

存在跨期调节费用或其他关联方代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2）结合截止性测试情况及比例，对公司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费用

的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收入截止性测试 

主办券商选取了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各期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各 1 个

月确认收入的项目，获取其销售合同/订单、记账凭证、销售发票、出库单、验

收确认单、报关单及提单等文件进行核查，核查收入是否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

间。 

公司收入截止性测试情况及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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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收入截止测试金额（元） 当月收入金额（元） 截止测试比例（%） 

2021 年 12 月                     6,983,135.71                    8,771,673.55 79.61 

2022 年 1 月                     3,298,692.20                    4,428,072.74 74.49 

2022 年 12 月                     7,198,791.73                    9,774,089.05 73.65 

2023 年 1 月                     3,030,914.76                    3,576,176.01 84.75 

2023 年 12 月                     6,076,863.40                    8,455,726.09 71.87 

2024 年 1 月                     3,265,014.18                    4,461,034.86 73.19 

2024 年 12 月                     8,150,102.34                    9,812,765.95 83.06 

2025 年 1 月                     3,196,411.35                    4,076,216.34 78.42 

经收入截止性测试，公司收入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不存在跨期确认收

入情形。 

2）期间费用截止性测试 

主办券商选取了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各期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各 1 个

月确认费用（包含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的项目，获取

其记账凭证、发票、合同、原始单据等文件进行核查，核查期间费用是否记录

于正确的会计期间。 

公司期间费用（包含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截止性

测试情况及比例如下： 

月份 
期间费用截止测试金额

（元） 

当月期间费用金额

（元） 

截止测试比例

（%） 

2021 年 12 月 849,599.12  963,947.47 88.14 

2022 年 1 月 733,049.41  783,936.36 93.51 

2022 年 12 月 943,030.18  996,067.43 94.68 

2023 年 1 月 711,056.89  775,727.29 91.66 

2023 年 12 月 979,667.39  1,087,980.20 90.04 

2024 年 1 月 583,319.65  623,981.05 93.48 

2024 年 12 月 918,924.66  975,873.36 94.16 

2025 年 1 月 699,483.98  766,073.49 91.31 

经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进行截止性测试，公司期

间费用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不存在跨期确认费用情形。 

综上，经截止性测试，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费用的

情形。 

（3）对公司成本费用归集、毛利率的核算是否准确，是否存在调节毛利

率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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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本归集、分配、结转方法 

公司主要生产微特电机。 

①各项要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公司产品成本包括直接材料费、直接人工费用、制造费用和委外加工成本

等。 

A、直接材料的归集与分配 

月末，将本月领用原材料的领料单汇总编制“领料表”，原材料采用月末

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发出材料平均单价。根据当月领用数量及材料发出单价计

算发出材料成本，将材料成本直接计入相应产品的直接材料费，计入“生产成

本”总账和其所属各级明细账中。会计处理：借：生产成本—XX 产品—直接

材料，贷：原材料。 

B、直接人工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根据各月工资表，作为分配工资依据。 

每月月未根据各项产生的工资费用按各项产品产量占比来分配各项目的直

接人工成本，计入“生产成本-人工”。 

C、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生产过程中各种与生产相关的费用如电、折旧等计入“制造费用”科目，

月未根据各项发生的费用按各项产品产量占比来分配各项目的制造费用，计入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D、委外加工成本 

公司发生委外加工时，直接将委外加工成本计入产品成本中。 

②成本结转 

由于生产是不间断连续生产，产成品出库时，开具销售出库单，财务在客

户完成验货并取得验收确认单或销售报关完成取得提单确认收入时结转销售成

本。 

2）主办券商核查程序 

①获取并查阅公司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销售出库相关的内部控制制

度，访谈公司采购、生产、销售、财务等相关负责人员，对相关的内部控制设

计和运行进行了解、评价，并测试关键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判断公司相关

内部控制能否保证成本归集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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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公司存货进行盘点，并获取公司存货收发存明细表，获取公司成本明

细表及成本构成，并进行变动分析，以核查成本费用是否归集准确。 

③分析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与公开市场价格变动趋势进行比对，

以核查成本和毛利率波动是否存在异常情形。 

④对公司期间费用进行细节测试和截止性测试，核查记账凭证、发票、合

同、原始单据等，以核查期间费用归集是否准确、完整，入账是否及时。 

⑤获取公司银行流水，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银行

卡流水，以核查成本费用入账是否准确、完整。 

⑥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结合公司自身的业务类型等实际

情况，将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比较，对比分析公司毛利率是否符合行

业特征。 

3）主办券商核查结论 

综上，经核查，公司各项成本费用归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成本费用归集、毛利率核算准确，不存在调节毛利率得情形。 

 

2、关于其他事项。（1）关于消防合规性。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

公司目前使用的厂房及办公楼未办理消防验收竣工备案。请公司结合《消防法》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说明公司相关建筑物是

否涉及特殊建设工程，具体需要办理的消防手续（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

消防安全检查）及办理情况，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及是否构成重大违

法行为。（2）请公司结合朱文玲、潘全运的入股背景、出资来源、任职情况

及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关系情况等，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能够实际支配或者

影响二者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是否存在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关于消防合规性。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公司目前使用的

厂房及办公楼未办理消防验收竣工备案。请公司结合《消防法》《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说明公司相关建筑物是否涉及特殊建

设工程，具体需要办理的消防手续（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及办理情况，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及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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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结合《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

说明公司相关建筑物是否涉及特殊建设工程 

公司相关建筑物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取得常州市戚墅堰区公安消防大队出

具的常戚公消设查[2010]第 0010 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抽查合格通知书》，

根据该文件，公司相关建筑物建设工程已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经网上备案受理

系统进行消防设计备案，该工程被系统抽中，经审查，结论为合格。公司相关

建筑物已竣工并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取得产权证书。 

①根据公司建设工程竣工时施行有效的主要法律法规情况说明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 年修订）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公安

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

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

责”，第十三条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

建设工程竣工，依照下列规定进行消防验收、备案：（一）本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二）其他建

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应当进行抽查。”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 年 5 月 1 日施行）第十三条规定：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

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

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

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五）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

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

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第十四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



37 

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

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

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

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其他公共建

筑；……”；第二十五条规定；“ 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

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

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的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进行消防设

计、竣工验收备案，或者报送纸质备案表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录入消防设计和

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 

综上，根据公司相关建筑物竣工时施行有效的主要法律法规，结合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出具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抽查合格通知书》，公司相关建筑

物涉及的建设工程无需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特殊建设工程以外的建设工程，适用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 

②根据现行主要法律法规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 年修订）第七十三条：“人员密集

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

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

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

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3 年修订）第十四

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殊建设工程：（一）总建筑面积大于

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二）总建筑

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

厅；（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四）总

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

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

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

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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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六）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

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

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

类高层住宅建筑；（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

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十）国家机关办公楼、电

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十一）

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十二）本条第十项、第十一

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

筑。”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施行的《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

火规范（GB50222-2017）》规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指生产车间

员工总数超过 1000 人或者同一工作时段员工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服装、鞋帽、玩

具、木制品、家具、塑料、食品加工和纺织、印染、印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公司自 2020 年 12 月至今均为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为微特电机系列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不属于《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

2017）》列举的服装、鞋帽、玩具、木制品、家具、塑料、食品加工和纺织、

印染、印刷等或类似性质的行业，亦未超过该文件对劳动密集型生产车间员工

人数的限制，因此公司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相关建筑物不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人

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设工程。 

综上，根据《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规

定，公司相关建筑物不涉及特殊建设工程。 

2）具体需要办理的消防手续（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及办理情况。 

根据公司相关建筑物竣工时实施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

年修订）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 年 5 月 1 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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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相关建筑物应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的竣

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 年修订）第十三条：“国务院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设单位应当向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

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3 年修订）第三十四条：

“对其他建设工程实行备案抽查制度，分类管理。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

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因此，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 年修订）第十三

条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3 年修订）第三十四条，

公司相关建筑物适用备案抽查制度，需要办理消防备案。 

综上，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公司需办理消防备案，公司已积极与主

管部门进行沟通，力争尽快办理消防备案手续。 

3）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及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3 年修订）第三十

四条：“对其他建设工程实行备案抽查制度，分类管理。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

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

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依

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

工的；（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

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三）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验收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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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四）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

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或者经核查发现场所使用、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

的。核查发现公众聚集场所使用、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经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相应许可。建设单位未依照

本法规定在验收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因此，公司存在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手续的情形，存在被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若公司相关建

筑物验收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公司存在被处以责令停止使用

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公司作为

建设单位，为前述行政处罚对应的责任承担主体。 

2024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在江苏省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系统开具

《江苏省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报告》确认：2022 年 01 月 01 日（含）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含），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宝龙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在企业应急管理、工程建设、企业消防安全领域等 16 个领域不存在行政处

罚信息记录。 

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未因未办理消防手续事项受到处罚，亦未收到主管部门

责令补办消防备案手续的通知，且公司已获取《江苏省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

核查报告》，确认公司在企业消防安全领域不存在行政处罚信息记录，因此公

司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手续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综上，公司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手续存在被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若公司相关建筑物验收后经

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公司存在被处以责令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

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公司报告期内未因相关建

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受到处罚，且已取得《江苏省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

报告》，因此公司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请公司结合朱文玲、潘全运的入股背景、出资来源、任职情况及与

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关系情况等，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能够实际支配或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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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是否存在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公司回复】 

1）朱文玲、潘全运的入股背景、出资来源、任职情况及与实际控制人一

致行动关系情况 

朱文玲、潘全运的入股背景、出资来源、任职情况及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

动关系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    东 

朱文玲 潘全运 

入股背景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文章的姐姐，

家庭内部协商后以受让其他股东股

权的形式入股公司；公司历次增资

股东均同比例增资。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文章的姐夫，

考虑到潘全运在公司创办、运营过

程中的贡献，家庭内部协商后以受

让朱文章部分股权的形式入股公

司；公司历次增资股东均同比例增

资。 

出资来源 股东自有自筹资金 股东自有自筹资金 

任职情况 仅为公司股东，无任职 为公司股东，同时担任董事 

与实际控制

人是否存在

一致行动关

系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未签署书面的一致行动协议。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未签署书面的一致行动协议。 

2）实际控制人是否能够实际支配或者影响二者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文章与朱文玲、潘全运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

托协议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通过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利益安排控制、

实际支配或影响朱文玲、潘全运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的情形。 

根据公司历次股东会议文件及朱文玲、潘全运出具的说明文件，二者所持

股份不存在代持、委托持股等安排，二者参与了历次股东会议，历次股东会议

的表决行为均根据个人独立意志作出，表决均根据其自身真实意思表示,并未受

制于需事先征求朱文章的意见。 

综上，实际控制人朱文章不能实际支配或影响朱文玲、潘全运所持股份对

应的表决权。 

3）是否存在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1、公司不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认定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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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全运、朱文玲持股数量较为有限，对公司股东会决策无重大影响 

自持有宝龙电机股份以来，朱文玲、潘全运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均未变动，

二者控制公司的表决权比例未超过 30%，且不属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二者依

据其直接持有的宝龙电机股份，在公司股东会行使表决权，二者所持股份数量

不足以对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形成决定性影响， 无法支配董事会过半数席位或通

过其他方式对其董事会及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②二者均未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生产经营决策无重大影响 

潘全运仅担任公司董事，未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承担公司具体经营

管理职责，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事项，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事项不能产生控

制力。 

朱文玲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在股东会层面参与公

司治理，未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 

③二者均非实际控制人朱文章的直系亲属，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朱文玲为朱文章的姐姐，潘全运为朱文章的姐姐朱文玲的配偶，均非朱文

章的直系亲属。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的相关规定，申请挂牌公司股东之间存在法定或约定形成

的一致行动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实际控制人的

配偶和直系亲属，如其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5%以上或者虽未达到 5%但是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办券商及律师应

当说明上述主体是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文章与朱文玲、潘全运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

托协议或其他利益安排，未通过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形成共同控制，

朱文玲与潘全运均不属于朱文章的直系亲属，不存在上述规定所述的实际控制

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共同控制的情形。 

④公司及股东均已认定朱文章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的相关规定，申请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应当以实事

求是为原则，尊重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公司自身认定为主，并由公司股东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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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章作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自公司设立以来均未低于 80%，

且一直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能够对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策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及股东均已出具确认函确认朱文章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符合公司实际，不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认定规

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2、朱文玲、潘全运已比照实际控制人朱文章出具自愿限售承诺 

朱文玲、潘全运均比照实际控制人出具了自愿限售的承诺函，详见公开转

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三）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对所

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之“2、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承诺”，以及“第六

节附表”之“三、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的重要承诺及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根据该承诺函，朱文玲、潘全运就所持股份的股份锁定及其约束措施等内容作

出了与实际控制人朱文章同等的承诺，二者所持公司股份限售时间与实际控制

人朱文章一致，不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认定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综上，公司股东不存在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尽调过程 

（1）查看常州市戚墅堰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常戚公消设查[2010]第 0010

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抽查合格通知书》及相关产权证书； 

（2）查阅公司建设工程竣工时及现行施行有效的主要法律法规； 

（3）取得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4）查看公司取得的合规证明； 

（5）访谈公司股东，取得公司及股东出具的声明； 

（6）查看公司会议文件、验资报告； 

（7）查阅相关法律法规； 

（8）取得朱文玲、潘全运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承诺函》； 

（二）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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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州市戚墅堰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常戚公消设查[2010]第 0010 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抽查合格通知书》及相关产权证书； 

（2）公司建设工程竣工时及现行施行有效的主要法律法规； 

（3）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4）公司合规证明； 

（5）公司股东访谈记录，公司及股东出具的声明； 

（6）公司会议文件、验资报告； 

（7）相关法律法规； 

（8）朱文玲、潘全运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承诺函》。 

（三）分析过程 

（1）关于消防合规性。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公司目前使用的

厂房及办公楼未办理消防验收竣工备案。请公司结合《消防法》《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说明公司相关建筑物是否涉及特殊建

设工程，具体需要办理的消防手续（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及办理情况，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及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主办券商查看常州市戚墅堰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常戚公消设查[2010]第

0010 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抽查合格通知书》及相关产权证书，查阅公司

建设工程竣工时及现行施行有效的主要法律法规，确认公司相关建筑物不涉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 

主办券商查看公司相关建筑物竣工时实施有效及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取

得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确认公司相关建筑物于竣工时应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网站的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公司需办理消防备案，公司已积极与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力争尽快办理

消防备案手续。 

主办券商查看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查看公司取得的合规证明，取得公司

出具的声明，确认公司存在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手续的情形，存在被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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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建筑物验收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公司存在被处以责令停

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公

司报告期内未因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受到处罚，且已取得《江苏省企业

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报告》，因此公司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不构成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2）请公司结合朱文玲、潘全运的入股背景、出资来源、任职情况及与

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关系情况等，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能够实际支配或者影响

二者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是否存在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主办券商访谈公司股东，取得公司及股东出具的声明，查看公司会议文件，

查看公司验资报告，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取得朱文玲、潘全运作出的《关于股

份锁定和减持的承诺函》，确认朱文玲、潘全运的入股背景、出资来源、任职

情况及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关系情况，确认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文章与朱文玲、

潘全运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通过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利益安排控制、实际支配或影响朱文玲、潘全运所持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的情形，不存在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1）公司相关建筑物不涉及特殊建设工程，

具体需要办理的消防手续为消防备案，公司已积极沟通办理，但截至本回复出

具日，暂未完成消防备案，公司存在被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五千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若公司相关建筑物验收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

不停止使用的，公司存在被处以责令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公司报告期内未因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

备案受到处罚，且已取公司得《江苏省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报告》，因

此公司相关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2）公司实际控

制人朱文章不能实际支配或影响朱文玲、潘全运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实际

控制人认定符合实际，公司股东不存在规避股份限售相关要求的情形。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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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

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转

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

以说明；如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按要

求补充披露、核查，并更新推荐报告。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主办券商已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

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进行审慎核查。 

经核查，公司、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本次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

已超过 7 个月，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重要事

项”之“（一）提请投资者关注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1、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6个月财务数据 

（1）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公司聘请的已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就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进行备案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包括2024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实施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喜财审

2025S01481号”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万元） 8,119.79 6,6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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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万元） 2,379.20 2,238.83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5,740.59 4,428.51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的股东权益

合计（万元） 
5,740.59 4,428.51 

每股净资产（元）             11.48             8.8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1.48             8.86 

资产负债率 29.30% 33.58%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7,446.22 6,403.44 

营业成本（万元） 5,088.99 4,591.46 

毛利率 31.66% 28.30% 

销售费用（万元） 83.36 128.25 

管理费用（万元） 580.46 738.73 

研发费用（万元） 315.01 278.06 

财务费用（万元） 11.69 17.43 

净利润（万元）          1,244.42            674.11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1,244.42           674.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万元） 
1,136.76           520.68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

元） 

1,136.76           52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490.47            600.98  

研发投入金额（万元）            315.01            278.0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4.23% 4.34% 

2024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23 年度上升 616.08 万元，

主要原因如下： 

项目  2024年度较 2023年度变动情况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变动

额（万元）  
616.08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收入及毛利率变动影响毛利额（万元） 545.26 

销售费用-差旅费减少（万元） 14.11 

销售费用-业务宣传费（主要为参展费）

减少（万元） 
35.34 

  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减少（万元）  23.91 

  管理费用-办公费减少（万元）  17.36 

管理费用-聘请中介机构费减少（万元）  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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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费用-咨询服务费减少（万元）  14.32 

影响因素合计（万元）  701.17 

2024 年度，公司差旅费和业务招待费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客户较为稳定，

为加强费用管理，降本增效，销售人员出差有所减少及减少不必要业务招待支

出所致。 

2024 年度，业务宣传费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客户较为稳定，该期间展会

费减少幅度较大所致。 

办公费主要为电话电信费、办公耗材费、日常办公用品费、会员费、年费

等，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具有必要性。公司将严格控制费用开支，以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 

聘请中介机构费主要为审计费、律师费、财税筹划费、专利代理费、认证

费等。公司为实现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规范化、资本市场运作的发展经营理念、

战略规划和行业品牌资质建设，公司积极申请新三板挂牌和资质申请工作，由

于公司整体对资本市场和资质申请工作的陌生，公司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新三板挂牌和资质申请工作中导致中介机构的服务费用较

高。 

咨询服务费主要为团体标准制定服务费、申报省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认定咨询费、环评咨询费、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咨询费、产学研咨询服务费、生

产安全标准化制定咨询费等。该费用系公司为提升企业资质、标准化等而产生，

非连续产生，因而 2024 年度有所降低。 

综上，公司2024年度盈利情况良好，业绩真实、合理，不存在调节利润情

形。2024年期间费用下降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跨期调节费用或其他关联方代为

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2）2025年1-3月经审阅财务数据 

公司聘请的已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就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进行备案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1-

3月财务会计报告（包括2025年3月31日合并及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25年1-

3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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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实施审阅，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喜特审

2025T00328号”的审阅报告，审阅结论为：“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

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财务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宝龙电机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的财务状况，2025

年1-3月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2025年1-3月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5年 3月 31日 2024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计（万元） 8,251.52 8,119.79 

负债合计（万元） 2,329.15 2,379.20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5,922.37 5,740.59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的股东

权益合计（万元） 
5,922.37 5,740.59 

每股净资产（元）               11.84              11.48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1.84              11.48  

资产负债率 28.23% 29.30% 

项目 2025年 1-3月 2024年 1-3月 

营业收入（万元） 1,590.41 1,500.98 

营业成本（万元） 1,068.77 1,053.29 

毛利率 32.80% 29.83% 

销售费用（万元） 32.05 30.66 

管理费用（万元） 138.56 151.19 

研发费用（万元） 73.22 68.72 

财务费用（万元） 2.06 8.37 

净利润（万元） 181.78            160.2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181.78 160.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万元） 
186.18            158.35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万元） 

186.18            15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万元） 
           -225.12             100.87  

研发投入金额（万元）                73.22              68.7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4.60% 4.58% 

2025年1-3月公司毛利率32.80%较2024年度的31.66%有所上升，主要原因系

2024年底公司已提足安全生产费，2025年1-3月无需再计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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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等于2022年11月21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安

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安全生产费

用月初结余达到上一年应计提金额三倍及以上的，自当月开始暂停提取企业安

全生产费用，直至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结余低于上一年应计提金额三倍时恢复提

取”。 

截至2025年1月1日，公司专项储备余额290.86万元，结余金额为2024年度

应计提金额87.89万元的3.31倍。2025年1-3月，公司未使用安全生产费，因而

无需再计提安全生产费，从而导致2025年1-3月毛利率较2024年度有所上升。 

（3）其中：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经审计/审阅财务状况 

报告期后6个月，公司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经审计/审阅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其中：2024年 10月至 2025 年 3月 

营业收入（万元） 3,949.03 

营业成本（万元） 2,634.71 

毛利率 33.28% 

销售费用（万元） 51.01 

管理费用（万元） 282.51 

研发费用（万元） 158.20 

财务费用（万元） 2.77 

净利润（万元） 658.30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58.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603.18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60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38.96 

研发投入金额（万元） 158.2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4.01% 

其中纳入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0月至 2025 年 3月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

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75.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4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非金

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损益 

-1.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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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数 9.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55.12 

报告期后6个月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经营业绩稳定，公司所处行业的产

业政策、税收政策等未发生重大调整，公司主要经营模式、销售模式等未发生

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更，采购材料、销售产品、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构成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均未发生重

大变化。 

2、订单获取情况 

报告期后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3 月，公司新增订单金额为 4,465.61 万

元，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在手订单充足且正常履行。 

3、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3 月，公司原材料不含税采购金额为 1,619.67 万

元，公司根据需求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公司原材料的采购规模随公司的销

售规模而变化，主要供应商相对稳定，采购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材料采

购具有持续性、稳定性。 

4、公司报告期后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后 6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新增关联交易情形。 

5、重要资产及董监高变动情况 

报告期后 6 个月内，公司重要资产及董监高不存在变动情况。 

6、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后 6 个月内，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7、债权融资情况 

报告期后 6 个月内，公司无债权融资情况。 

8、对外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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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后 6 个月内，公司无对外投资情况。 

9、重要研发项目进展情况 

报告期后 6 个月内，公司研发项目按研发计划正常推进，未发生研发项目

暂停、终止等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经营

状况、主营业务、经营模式、税收政策、行业市场环境、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构

成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

大变更，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动，亦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工作要

求，中介机构应就北交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性

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尚未向江苏证监局申请北交所辅导备案，故不适用《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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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

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 

郑杰飞 

 

 

项目组成员签字：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郑杰飞               陈  昭                    袁前岭                 胡伟逊 

 

__________   

赵鹏鹏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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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签章页） 

 

 

 

 

 

 

 

 

 

 

 

 

 

常州宝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文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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